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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69. 联合国纳尔逊·罗利拉拉·曼德拉奖章程 

 大会， 

 回顾其2009年 11月 10日第 64/13号决议，其中将7月 18日定为纳尔逊·曼

德拉国际日，自 2010 年起，联合国每年都纪念这一国际日， 

 又回顾其 2014 年 6月 6 日第 68/275 号决议，其中决定设立荣誉性质的联合

国纳尔逊·罗利拉拉·曼德拉奖，用以表彰那些取得出色成就并对联合国宗旨和

原则作出巨大贡献的个人， 

 决定通过附于本决议的联合国纳尔逊·罗利拉拉·曼德拉奖章程。 

 

2015 年 4月 2日 
第 84 次全体会议 

 

附件 

  联合国纳尔逊·罗利拉拉·曼德拉奖章程 

第 1条 

目标  

1. 2014 年 6月 6日大会第 68/275 号决议设立了联合国纳尔逊·罗利拉拉·曼

德拉奖，其宗旨是表彰那些献身于为人类服务、促进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并取得成

就的人，同时缅怀纳尔逊·罗利拉拉·曼德拉非凡的一生，铭记他在和解、政治

过渡和社会变革方面留下的宝贵遗产。 



A/RES/69/269 联合国纳尔逊·罗利拉拉·曼德拉奖章程

 

 2/3 

第 2条 

奖项  

1. 本奖每五年颁发给两名取得卓越成就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一男一女)，此

二人不得代表同一地理区域，另外应考虑到以往获奖者的地理区域，以确保公平

均衡。授予本奖是为了表彰此二人在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指导下致力于为人类服

务，增进和解与社会凝聚力，实现社区发展。联合国系统任何组织的现任工作人

员均无资格获得本奖。  

2. 本奖纪念纳尔逊·罗利拉拉·曼德拉的谦逊品德，颁发给每名获奖者，奖品

的形式为一块纪念牌匾，上面铭刻适当的表彰词和一段相关的语录。语录由联合

国纳尔逊·罗利拉拉·曼德拉奖委员会(见下文第 4条)与秘书长协商确定。  

3. 获奖者在授奖年度的 5月公布。本奖由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的颁奖仪式上颁

发，该仪式作为大会纪念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7月 18 日)活动的一部分。  

4. 第一届本奖预期于 2015 年颁发。请本奖委员会作为一次性非常措施，适当

简化第一届本奖的颁发程序。 

第 3条 

候选人的提名 

1. 可接受以下来源的本奖候选人书面提名：  

 (a) 联合国会员国和观察员国政府；  

 (b) 获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届会和工作的

实体和政府间组织；   

 (c) 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提供中学以后课程、授予大学学位并经会员国主

管当局核准和(或)鉴定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以及致力于为人

类服务、增进和解与社会凝聚力、实现社区发展的独立研究中心和研究所；   

 (d)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e) 本奖获得者，但本奖委员会现任成员除外。  

2. 本奖委员会秘书处通过现有联合国网站以及现有通信和外联渠道宣传本奖。

提名送达秘书处的日期不得迟于提名审议年度前一年的 12 月 31 日。秘书处按照

本章程将收到的提名转递给本奖委员会成员。  

3. 本奖委员会尽可能在授奖年度的 3 月开会选定该年度的两名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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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条 

本奖委员会  

1. 获奖者由本奖委员会选定(见上文第 2条第 2 款)。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a) 联合国会员国五名代表，由五个区域组(即非洲国家、亚太国家、东欧

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及西欧和其他国家)各选一名，任期五年；  

 (b)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代表，担任委员会当然成员；  

 (c) 大会主席，担任委员会主席。   

2. 委员会在公平地域代表性的基础上，选定五名在为人类服务和促进联合国宗

旨与原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知名人士。这些知名人士作为委员会荣誉成员，在

甄选过程中担任顾问，有特定任期，委员会可决定延长其任期。杰出人士如不在

纽约，应酌情以书面或虚拟方式提出意见。   

3. 秘书处新闻部担任委员会的秘书处。  

4. 委员会七名成员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委员会可制定自己的工作方法。 

 

 

 


